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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費用繳納一案，請依規定於每月10

日前彙繳基金管理委託辦理之金融機構，並於繳納系統中

以「網路傳輸」方式回報繳納日期，另每月11日於本府人

事處檔案下載區公布尚未繳費之機關學校清單，請各資訊

種籽教師及督導機關予以協助完成作業，俾利本府進行稽

催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略

以，各機關公立學校軍事單位應按月撥繳之基金費用，於

當月10日前彙繳基金管理委員會委託辦理之金融機構，如

遇星期日及例假日順延之。逾期未繳，致參加本基金人員

或其遺族權益受損時，由服務機關學校軍事單位負責。基

金管理會應俟本基金費用繳清後，始予辦理各項給與。

二、為了解所屬機關及學校繳費作業情形，請於繳費作業辦理

完成後，至退撫基金繳納系統「媒體申報」作業中，以「

網路傳輸」回報繳納情形；另原採用之電子郵件回報繳納

情形作業則免予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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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據上開繳費情形查詢系統彙整出尚未繳費機關學校名單

並於每月11日公布於本府人事處檔案下載區，並請各輔導

區之資訊種籽教師及督導機關予以協助完成繳納程序作業

，俾利本府進行稽催作業。

四、上開業務執行情形將列入「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年度業務

績效考核」評核項目，爰請各機關確依上開規定於當月10

日前將撥繳之基金費用，彙繳基金管理會，以維護參加人

員退撫權益及本縣人事業務評核成績；另本案執行情形將

列入年終考績（專任人事人員）或各機關（學校）辦理人

事業務配合度執行情形（兼任【辦】人事人員）之重要參

據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家庭教育中心、嘉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戶政事

務所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

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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